
- 9 -

中卫市 2025年生活饮用水卫生国家随机
监督抽查工作总结

为进一步加强中卫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促进供

管水单位依法依规生产经营，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防止发生突

发性饮用水污染事件，按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的《全区

2025 年卫生健康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方案》宁疾控综发〔2025〕6

7 号的要求，中卫市对辖区内供水单位和涉水产品生产经营单位

开展了卫生监督检查和抽检工作，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基本情况

中卫市城市集中供水单位 7 家，农村集中式供水日供水 100

0m3以上供水单位 6 家，二次供水单位 25 家。其中，沙坡头区

城市集中式供水单位 4 家，农村集中式供水日供水 1000 m3以上

供水单位 3 家，二次供水单位 13 家。中宁县城市集中式供水单

位 1 家，农村集中式供水日供水 1000m3以上供水单位 3 家，二

次供水单位 8 家。海原县城市集中式供水单位 2 家，二次供水单

位 4 家。

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抽查情况

（一）城市集中式供水、农村集中式供水

1.卫生管理。中卫市共抽查城市集中式供水单位 7 家（沙坡

头区 4 家；中宁 1 家；海原 2 家），农村集中式供水日供水 100

0m3以上供水单位 6 家（沙坡头区 3 家，中宁县 3 家），均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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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许可证，供管水人员健康证持证率达 100%。以上供水单位

均建立了供水卫生管理制度；消毒记录、水处理剂等涉水产品卫

生许可批件及产品检测报告，索证齐全、记录记载清楚；水源保

护区内环境整洁，有水源保护的警示牌；设置有水质检测设备和

检测室，并有专人负责，并定期对各供水单位水质进行检测并公

示，水质检测报告能及时报送属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

所）。

2.水质抽检情况。共采集出厂水水样 13 份，检测项目有：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值、消毒剂余量，所

检测项目结果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要求，合格率 100%。

（二）二次供水单位

1.卫生管理。中卫市沙坡头区自行监督抽查 10 家、中宁县

自行抽查 8 家、海原县自行抽查 4 家二次供水单位，均持有卫生

许可证，供管水人员健康证持证率达 100%。均建立了二次供水

卫生管理制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设施防护及

周围环境符合要求，储水设备能够定期清洗消毒并有记录，能够

提供第三方水质检测报告。

2.水质抽检情况。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共采集

二次供水出水水样 22 份，检测项目有：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pH 值、消毒剂余量，所检测项目结果均符合《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要求，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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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监督抽查情况

中卫市对 1 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10 家输配水设备涉水产

品经营单位（城市经营单位 10 家）、10 家水质处理器涉水产品

经营单位（城市经营单位 8 家，乡镇经营单位 2 家）、20 家现

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22 个应用现场）卫生质量进行了监督

抽检。其中，沙坡头区共抽检 1 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10 家输

配水设备涉水产品经营单位（城市经营单位 10 家）、10 家水质

处理器涉水产品经营单位（城市经营单位 8 家，乡镇经营单位 2

家）、6 家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10 个应用现场）；中宁县

抽检 13 家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10 个应用现场）；1 家现

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2 个应用现场）。

1.监督检查情况。所查涉水产品经营单位出售的输配水设

备、水处理材料、化学处理剂、现制现售饮用水自动售水机均取

得了有效卫生许可批件，其产品名称、型号和标签中主要技术参

数与许可批件内容一致；现制现售饮用水自动售水机均以市政自

来水为原水，设备清洗记录较完善。1 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因厂

区改造升级已暂停聚合氯化铝生产。

2.现制现售饮用水自动售水机出水水质抽检情况。中卫市抽

查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 20 家，应用现场 78 个，采集水样 2

2 份。其中，沙坡头区抽查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 6 家，应用

现场 10 个，采集水样 10 份；中宁县抽查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

位 13 家，应用现场 66 个，采集水样 10 份；海原县抽查现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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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饮用水经营单位 1 家，应用现场 1 个，采集水样 1 份。检测项

目有：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值、所检测项

目结果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要求，

合格率 100%。

3.存在问题。部分现制现售水饮水机投放点现场不能出示滤

芯清洗、维护、更换记录，部分输配水设备经营单位不能出示卫

生许可批件，卫生监督员当场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整

改，目前均已整改到位。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中卫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进一步完成对生活饮用水、涉水

产品的监督检查和采样监测工作，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单

位进行督促整改，提高监管效能，保障群众饮用水卫生安全。

附表：

1.2025 年供水单位及涉水产品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

表

2.2025 年农村集中式供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3.2025 年供水单位水质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4.2025 年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5.2025 年涉水产品经营单位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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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5年供水单位及涉水产品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辖区内城市集中式供水 辖区内二次供水
辖区内农村设计日供水 100
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

辖区内农村设计日供水 100m3

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
辖区内涉水产品

水厂总数
建档数

（a）
单位/设施总

数
建档数（a）（b） 水厂/设施总

数
建档数（a） 水厂/设施总数 建档数（a） 取得批件产品

数
建档数（a）

（c）

7 7 25 25 6 6 0 0 1 1

a.指按照监督信息报告卡要求填报卫生监督信息并可通过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查阅的档案数。
b.指以单位数或者设施数对应统计的档案数。
c.多个产品填报在一个被监督单位档案中，将该档案填报的产品数统计为档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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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5年农村集中式供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卫生安全巡查服务 卫生监督管理

在用集中
式供水的
乡镇总数

抽查乡
镇数

抽查乡
镇中开
展巡查
服务乡
镇数

抽查水厂或
设施数

落实巡查服
务水厂或设

施数

持供水单位
卫生许可证

数

水源卫生防
护符合要求
水厂或设施

数

水质经净化
处理水厂或

设施数

水质经消毒
处理水厂或

设施数

规模
（a）

小型
（b）

规模
（a）

小型
（b）

规模
（a）

小型
（b）

规模
（a）

小型
（b）

规模
（a）

小型
（b）

规模
（a）

小型
（b）

39 39 39 6 0 6 0 6 0 6 0 6 0 6 0

a.指设计日供水为 1000m3及以上的集中式供水。
b.指设计日供水为 100m3及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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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5年供水单位水质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单位类别

6项水质指标 色度 浑浊度 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 pH 消毒剂余量

检测
单位
数（a）

合格
单位
数（b）

检测
单位
数

合格
单位
数

检测
单位
数

合格
单位
数

检测
单位
数

合格
单位
数

检测
单位
数

合格
单位
数

检测
单位
数

合格
单位
数

检测
单位
数

合格
单位
数

城市集中式供水
（c）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城市小型集中式
供水（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二次供水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农村集中式供水

（e）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农村小型集中式
供水（f）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二次供水指检测设施数。
b.为表中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消毒剂余量等 6项检测项目均合格的供水单位或二次供水设施数，有
一项不合格即判定为不合格单位或设施。
c.为城市城区和县城的设计日供水 100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
d.为城市城区和县城的设计日供水 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
e.为农村设计日供水 100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
f.为农村设计日供水 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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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5年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检查设施数

检查内容符合要求设施数 检查的二次供水设施
中已开展饮用水卫生
安全巡查服务的设施

数

案件数
罚款金额
（万元）供管水人员健康

体检和培训
设施卫生防护及

周围环境
储水设备定期

清洗消毒

25 25 25 25 2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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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25年涉水产品经营单位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单位类别
辖区内
单位数

检查
单位数

单位
合格数
（a）

检查
产品数

产品检
查合格
数（b)

发现无
证产品

数

检测
产品数

产品检
测合格

数

责令限期
改正单位

数
案件数

罚款金
额（万
元）

在宁夏责任单位

城市实体经销单位 -- 10 10 18 18 0 — — 0 0 0
乡镇实体经销单位 -- 2 2 2 2 0 — — 0 0 0

网店 -- — —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

位（c） 20 20 20 20 20 0 20 20 0 0 0

a.产品取得卫生许可批件，产品检查和检测均合格的单位数。
b.产品取得卫生许可批件及标签、说明书均合格的产品数。
c.产品数指应用现场数。


